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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 重庆市綦江区财政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敬老院财务管理

工作的通知
綦江民发〔2022〕125 号

各街镇民政和社会事务办、各街镇财政办：

为进一步强化敬老院财务监管工作，规范敬老院财务收支行

为，确保敬老院资金安全，维护特困人员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》、《重庆市养

老机构管理办法》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就全区敬老院财

务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健全财务制度

各敬老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，结

合本院实际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、院务公开等制度，

定期编制财务报告，主动报送各街镇，并接受相关部门监督。

二、全面规范财务管理

各敬老院应加强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与资产管理，确保能及

时、准确地反映财务状况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防止国有资产流

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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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收支管理。各敬老院应设立专用账户，对敬老院涉及

的各项收入、支出要纳入专户管理，各类专项资金收入要严格按

照规定存入专户，杜绝公款私存；涉及接收捐赠的现金收入，要

及时缴存专户，不得坐收坐支；敬老院取得的专项资金必须专款

专用，并定期向各街镇报送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相关报表，接受

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的检查与指导。

（二）资产管理。各街镇民政办、财政办要指导敬老院做好

固定资产登记，建立固定资产专账，并定期进行清查盘点，确保

账实相符；敬老院各类资产归敬老院管理使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随意侵占及处置；敬老院固定资产报废时，应报各街镇人民

政府批准后核销，固定资产转让应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执行。

（三）捐赠管理。各敬老院应当按规定接收和使用捐赠物资

及资金，建立捐赠物资及资金使用台账，定期公示捐赠物资及资

金的使用情况，并接受上级部门、社会和捐赠人的监督。

（四）会计核算。各敬老院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

项进行会计核算，填制会计凭证，登记会计账簿，编制财务会计

报告；会计凭证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要求，使

用合法票据入账；各敬老院负责人对本院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

行会计核算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授意、指使、强令会计人员伪造、

变造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和其他会计资料，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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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

（五）公开公示。各敬老院应规范财务公开制度，每月收支、

捐赠情况应定期在院务公开栏进行张榜公示，并定期向各街镇报

送资金使用情况，接受街镇人民政府、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的检

查与指导。

三、落实各级监管责任

（一）属地监管。各街镇应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制定切实有

效的措施，抓好日常监管，要定期对敬老院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、

养老护理服务、护理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督查，对发现的问题要

及时督促整改。

（二）行业监管。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要积极发挥业务主管

部门作用，加强对集中特困供养机构的业务指导与督查，每年定

期或不定期开展联合督查，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专项检

查，强化对敬老院的财务监管。

（三）资金保障。各街镇要严格落实资金保障，及时拨付特

困供养生活补助、敬老院管理运行经费、管理服务人员工资等补

助，确保各敬老院正常运行。

重庆市綦江区民政局 重庆市綦江区财政局

2022 年 7 月 26 日


